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３２３

，

５９３

，

８８６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２３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２０７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

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００

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２８２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南山区科技工业园长城计算机大厦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郭镇 龚建凤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６３４７５９

咨询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６３１１０６

六、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经登记公司确认的相关文件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６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６

，

５８９

，

６５２

，

８０６．３２ ６

，

０９６

，

２１０

，

９３９．７８ ８．０９％

营业利润

－６３

，

２６６

，

８６１．６５ １９１

，

６５２

，

１７９．２３ －１３３．０１％

利润总额

－４８

，

０９６

，

１８８．２９ １９６

，

８２６

，

９１４．９７ －１２４．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７

，

８８１

，

６２６．０１ １５３

，

３８５

，

６７８．３１ －１３７．７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４４７ ０．３８３５ －１３７．７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６７％ ４．２２％ －５．８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６

，

９９２

，

９０２

，

３２０．３６ ７

，

３５３

，

３８７

，

８７０．２０ －４．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３

，

３０２

，

９７２

，

４１８．３４ ３

，

５６０

，

８５４

，

０４４．３５ －７．２４％

股本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８．２６ ８．９０ －７．１９％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６９９

，

２９０．２３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４．９０％

，主要原因

是报告期内分配股利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以及报告期内经营出现亏损所致；

２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６５８

，

９６５．２８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８．０９％

，主要

是报告期内门店数量增加，经营规模扩大所致；

３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费用总额为

１３１

，

２６３．４１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１．４９％

，主

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门店数量增加，经营规模扩大，以及老店租金递增与水电、人工成本

增加所致；

４

、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为亏损

５

，

７８８．１６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３７．７４％

，主要原

因是受国内宏观经济及成本费用刚性上涨等影响，可比老店业绩出现下滑；以及报告

期内新开

５

家新店以及

２０１１

年新开门店培育期延长，亏损较大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披露的 《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

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号）中预计的业绩范围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如适用）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002551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

2012-054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合同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就有关

"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第一医院南院建设项目合作事宜

"

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进行了友好认真的洽谈并签署了《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

"

本协议

"

），该项目总投资约

为人民币

20

亿元，项目计划分两期完成（其中一期工程约

10

亿元人民币，二期工程约

10

亿元人民币，本合作协议书金额为初步框算金额，本合作协议书金额的落实是在本

合作协议书中所有的项目都能实现的前提下， 本项目以工程最终结算价为合同的成交

价，因此项目成交价存在不确定性），二期工程拟在一期工程投入使用后开工建设，如公

司不能顺利承接二期工程，公司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书合同总额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已于

2012

年

4

月

6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关于签署合作协议书暨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2-

021

）。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于

2012

年

7

月

24

日在齐齐哈尔市政府采购网公告

"

齐齐哈

尔市第一院南院建设

BT

模式融资代建项目（补充）中标公告

"

。 本项目为齐齐哈尔市第

一院南院一期工程建设

BT

融资代建项目，公司为此项目的中标供应商。 现将相关中标

情况提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

齐齐哈尔市第一院南院建设

BT

模式融资代建项目招标活动由齐齐哈尔市第一医

院委托齐齐哈尔市政府采购中心开展。

二、中标公示主要内容

根据公示的内容，本次招标为：齐齐哈尔市第一院南院建设

BT

模式融资代建项目。

本次中标公示媒体是齐齐哈尔市政府采购网，招标人是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深圳市尚

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为中标供应商，中标价格为

700,000,000.00

元。 其他详细内容请查

看齐齐哈尔市政府采购网（

http://www.hljcg.gov.cn/hljcg/index.jsp

）。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该项目中标后，合同履行对本公司未来几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截止到目前，该项目还处于招标公告期的公示期，公司能否正式收到中标通知书还

存在不确定。

五、 必要提示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本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

资者注意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4

日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证券代码：

002474

公告编号：

2012-037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者

"

乙方

"

）于

2012

年

7

月

23

日

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通关司（以下简称

"

质检总局通关司

"

，或者

"

甲方

"

）就中

国电子检验检疫主干系统开发项目签订了《技术开发合同》。 公司已于

2012

年

7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关于重大

经营合同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36

）。

一、合同主要内容

1

、合同标的

公司受质检总局通关司委托，进行中国电子检验检疫主干系统开发，并提供五年

免费日常维护及服务。

2

、合同主要条款

项目建设总工期：

14

个月

合同费用总额：人民币壹仟陆佰陆拾玖万捌仟元整（

￥16,698,000.00

元）

违约责任：

如因甲方原因造成逾期付款，甲方应偿付违约金。合同签署后，如因甲方原因终止

执行合同，则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额的

5%

的违约金。 如甲方违反

"

技术情报和资料的

保密

"

约定，甲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并向乙方支付合同额的

10%

的违约金。

如乙方违反

"

工作安排与进度要求

"

约定，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应偿付违约金。合

同签署后，如因乙方原因终止执行合同，则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额的

5 %

的违约金。如

乙方违反

"

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

约定，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并向甲方支付合同额

的

10%

的违约金。如乙方违反

"

免费日常维护及服务

"

约定，乙方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

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主管全国

质量、计量、出入境商品检验、出入境卫生检疫、出入境动植物检疫、进出口食品安全和

认证认可、标准化等工作，并行使行政执法职能的正部级国务院直属机构。本次与公司

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的是质检总局的通关司。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合同费用总额为

16,698,000.00

元，占公司

2011

年营业收入的

3.86%

。合同的履行

将对本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合同中已就违约、赔偿和纠纷等做出明确规定，但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影

响所造成的风险。 质检总局通关司和公司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226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31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优化和整合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构建统购统销的规模化采购模式，安徽

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投资设立安徽易泰民

爆器材有限公司（已取得名称预先核准，目前正在按公司设立的有关程序申请办理登记

手续，最终名称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3

、该项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安徽易泰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已取得名称预先核准，目前正在按公司

设立的有关程序申请办理登记手续，最终名称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

、公司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怀宁路

1639

号平安大厦

17

层。

3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公司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

。

4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及原料、塑料、橡胶及制品、金属材料、机械设备、建材的销

售。 （暂定，以工商登记为准）

5

、出资方式：以现金出资；本次投资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出资，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出资事项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现有工业炸药年许可生产能力

25.95

万吨，对原、辅材料需求量较大，原材料

采购现主要集中于安徽、新疆和四川三大区域，设立易泰民爆作为公司集中采购平台，

可进一步规范采购流程，降低采购成本。

2

、易泰民爆利用

"

统购统销

"

的集中采购方式，不仅可以平衡各区域材料的采购价

格，还可以实现共享优质供应商，直接与大型原料生产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有效规

避市场波动，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3

、管理风险：随着子公司的增加，对公司的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将强化

管理力度，保证对子公司的有效管控。

4

、本次投资由公司自有资金解决，不会对本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616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40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创尔特热能科技（中山）有限公司

完成经营范围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创尔特热能科技（中

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创尔特

"

）因业务发展需要变更经营范围。 创尔特于

7

月

20

日

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的相关信息如下：

变更前

:

经营范围

:

生产经营太阳能热水器、燃气取暖器、烧烤炉、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直排式燃气

热水器除外）、燃气灶具及公用燃气大灶、燃具用具配件、抽油烟机、消毒柜、室内加热

器、燃气调压器、电磁炉、电热开水瓶、电压力锅、燃气气灯、烤炉用小推车、煤气饭煲、阀

门及煤气用具、 微波炉、 日用五金制品、 模具、 烟气处理设备、 发电厂智能控制系统

（

DCS

）、电磁阀及线圈；空调扇、塑料制品，产品境内外销售；五金铸造（不含电镀、线路

板）。

变更后

:

经营范围

:

生产经营太阳能热水器、燃气取暖器、烧烤炉、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直排式燃气

热水器除外）、燃气灶具及公用燃气大灶、燃具用具配件、抽油烟机、消毒柜、室内加热

器、燃气调压器、电磁炉、电热开水瓶、电压力锅、燃气气灯、烤炉用小推车、煤气饭煲、阀

门及煤气用具、 微波炉、 日用五金制品、 模具、 烟气处理设备、 发电厂智能控制系统

（

DCS

）、电磁阀及线圈；空调扇、塑料制品，产品境内外销售；五金铸造（不含电镀、线路

板）；生产经营环保设备，从事环保设备的研究、开发及售后服务（含调试、维修）；从事固

体废弃物处理技术的研究、开发，提供相关咨询服务（国家禁止类、限制类除外）。

创尔特变更经营范围后，将开展生产经营环保设备，从事环保设备的研究、开发及

售后服务（含调试、维修）；从事固体废弃物处理技术的研究、开发，提供相关咨询服务等

方面的业务。 公司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4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０９

股票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得铁路

运输安全设备生产企业认定证书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铁道部颁发的铁路运输

安全设备生产企业认定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证书

编号

产品名称 适用范围 有效期

ＲＥＡＣ２０１３－０００２２

数字信号电缆

ＳＰＴＹＷＰ０３

、

ＳＰＴＹＷＰ２３

、

ＳＰＴＹＷＰＡ２３

、

ＳＰＴＹＷＰＬ２３

型内屏蔽信号数字

电缆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ＲＥＡＣ２０１３－０００２３

数字信号电缆

ＷＤＺＣ －ＳＰＴＹＷＰ０３

、

ＷＤＺＣ －ＳＰＴＹＷＰ２３

、

ＷＤＺＣ －

ＳＰＴＹＷＰＡ２

、

ＷＤＺＣ－ＳＰＴＹＷＰＬ２３

型内屏蔽信号数

字电缆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３

日

以上证书的持证人以及获证产品的生产单位均为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

书查询：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ｒ．ｇｏｖ．ｃｎ

。

２０１１

年公司在以上获证产品方面没有实现销售。此次证书的获取，对公司产品结构

升级、增强产品和技术的差异性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有利于公司提升核心竞争力，获取

更好的经营业绩。

特此公告。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2012-021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竞购华天集团所持紫东阁华天大酒店

（湖南）有限公司

63.87%

股权的摘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

公司参与竞购华天集团在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下简称

"

省联交所

"

）挂牌转让的紫东

阁华天大酒店（湖南）有限公司

63.87%

股权（详细情况见本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9

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等媒体发布的

《关于股权竞购的关联交易公告》。 ） 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6

月

27

日向省联交所提交了

《受让申请书》（编号：

1210760023

）， 拟以不低于挂牌价人民币

16309.4

万元的价格竞购

该股权。

2012

年

7

月

6

日， 本公司收到省联交所发来 《组织签约通知书》（编号 ：

1210760023

），本公司成为此次股权竞购的最终受让方。 此次股权竞购的成交价格为挂

牌价人民币

16309.4

万元，交易费用为

18.49

万元。

根据本公司与省联交所确认约定，公司于

7

月

10

日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编号：

1210760023

）及相关补充协议，在工商变更登记完毕起计一年内付清交易价款并按照约

定支付利息。

2012

年

7

月

23

日，本公司收到来自湖南省国资委发来的《产权交易鉴证复核通知

书》，对本次股权交易予以了认可。

本次摘牌与本公司

2012

年

6

月

9

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等媒体的公告内容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详细情况见本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6

月

27

日以及

2012

年

6

月

9

日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等媒体的相关公告及《关于

股权竞购的关联交易公告》。

备查文件：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凭证》（编号：

1207200022

）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7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２

证券简称：汉森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

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

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２３０８５．１２ １７５７２．６１ ３１．３７

营业利润

４２６６．６５ ３４３０．０３ ２４．３９

利润总额

４３５４．９８ ３４８０．２８ ２５．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６９１．５３ ２９３６．９６ ２５．６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５ ０．２０ ２５．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０９％ ３．２６％ ０．８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００７７７．２６ ９３８５９．６３ ７．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９２０５６．５９ ８８３６５．０６ ４．１８

股本

（

万股

）

１４８００ １４８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６．２２ ５．９７ ４．１９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３１．３７％

， 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主导产品四磨

汤口服液进入了“国家基本药物部分省市增补品种目录”和国家加大了基药的执行力

度；二是营销队伍建设的加强及营销管理模式的强化，在渠道推广方面获得了初步的

成效。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一季报预计中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５％～３５％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在前次业绩预计范围之内。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股票代码：

002267

股票简称：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

2012-031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贯彻落实现金分红有关事项

征求投资者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规范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利润分配及现金分

红有关事项，推动公司建立持续、科学、透明的分红政策和决策机制，更好地维护股

东及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

通知》和陕西省证监局《转发〈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相关事项的通知〉

的通知》（陕证监发〔

2012

〕

36

号）的相关要求，公司正在对股东回报规划、现金分红政

策等相关事项进行论证，将形成相应的文件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为使本次制定的股东回报规划及现金分红政策更为科学、合理，更加充分反映

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诉求，现就本公司股东回报规划及现金分红事项向

投资者征求意见，本次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12

年

7

月

31

日，投资者可将意见通

过以下途径以文字方式反馈至公司：

电子信箱：

public@shaanxigas.com

公司传真：

029-86156196

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ssgs/S002267

特此公告。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5

2012

年

7

月

25

日 星期三

股票代码：

600509

股票简称：天富热电

2012-

临

049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增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7

月

24

日上

午

10:30

分在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董事长刘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

人， 代表股份

313,032,08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7.74％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朱明、崔白律师

参加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1

、关于公司开展信托贷款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信托公司）、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疆分行共同签订信托贷款合同，以信托贷款方式借款人民币肆亿元整，借款期

3

个月，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缺口。本次贷款利息为固定利率，年利率为

9%

。结息方式为贷款本金

发放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 向贷款人支付部分贷款利息， 数额为贷款本金乘以

0.3375%

；其余贷款利息，应在贷款到期日随贷款本金一并支付。

同意

313,032,08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关于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将相关固定资产所有权转

让予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叁亿捌仟万元整 （小写：

￥380,000,

000.00

），并随即租赁上述资产，租赁期限

5

年，租赁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3

至

5

年银行贷款利率上浮

20%

，到期后公司以

100

元人民币回购上述固定资产。

同意

313,032,08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朱明、崔白律师见证，律师认为，贵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4

日

股票代码：

600509

股票简称：天富热电

2012-

临

050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实施担保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

本次为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共计

5000

万元人民币， 截止公告

日，本公司为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2.0

亿元。

●

本次担保事项无反担保。

●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15.985

万元

(

含本次担保

)

。

●

截止公告日，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形。

2012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2

年对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提供共计

4

亿元

的担保，用于开立信用证、承兑汇票及银行贷款等。其中：向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提供

2

亿元担保， 向石河子天富水利电力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1

亿元担保，为

石河子市天源燃气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

5000

万元担保， 向石河子天富南热

电有限公司提供

5000

万元担保。 详情请见

2012

年

3

月

31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司

2012-

临

023

号临时公告。

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近日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行（以下简

称

"

中行石河子分行

"

）签订相关担保合同，现公告如下：

1

、本保证合同对应主合同为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与中行石河子分行之间签

署的编号为

E2012005

号的《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

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

2

、主债权及其发生区间：

2012

年

7

月

16

日起至

2013

年

4

月

25

日止。

3

、被担保最高债权额

（

1

）本合同的最高担保本金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

（

2

）在本合同所对应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

权的，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为了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

公证费、执行费等费用）。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4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

、保证期间：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6

、上述

5,000

万元的担保，包含在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向天富国际

经贸公司提供

2

亿元担保额度之内。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4

日

股票简称：杉杉股份 证券代码：

600884

编号：临

2012-023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18

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7

月

24

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9

名，实

际参加董事

9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

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1

、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向长沙银行韶山路支行申

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4800

万元（其中新增

1800

万元、续转

3000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向浙商银行宁波分行申请

一年期综合授信

5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向浙商银行宁波分行申请一年期

综合授信

6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上述控股子公司的年度担保额度已经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有效

期内授权董事会签署具体的担保文件 （详见公司在上交所网站发布的临

2012-012

公

告）。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系为控股子公司满足日常经营需要而提供的担 保。被

担保企业经营稳健，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 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编号：临

2012-024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公司本次为下属控股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金额为

15800

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65974.76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根据公司有关制度规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

120

号）文件精神，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为以下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

1

、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向长沙银行韶山路支行申

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4800

万元（其中新增

1800

万元、续转

3000

万元）提供担保；

2

、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向浙商银行宁波分行申请

一年期综合授信

5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

3

、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向浙商银行宁波分行申请一年期

综合授信

6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

公司本次为下属控股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金额为

15800

万元， 其中新增

金额为

1800

万元，续转金额为

14000

万元。

上述控股子公司的年度担保额度已经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效

期内授权董事会签署具体的担保文件 （详见公司在上交所网站发布的编号临

2012-

012

号公告）

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发布的编号临

2012-023

号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6666.67

万元，公司持有其

75%

的股份，

注册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麓天路

17-8

号，法定代表人李智华，经营范围为：新材

料及主营产品的研究和开发，电池材料及其配件的研究、开发、生产、加工、销售及其相

关的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57589.94

万元，

负债总额为

39970.06

万元，净资产

17619.8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9.40%

。

2012

年

1-6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31877.04

万元，净利润

1132.77

万元。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份，

公司住所宁波市望春工业园区聚才路

1

号，法定代表人任伟泉，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

项目：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及其他碳素材料的研究开发、制造、加工及批发、零售；锂离

子电池材料的批发、零售、机电产品、五金工具的销售；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

口，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

额

26898.24

万元， 负债总额

13958.52

万元， 净资产

12939.72

万元， 资产负债率

51.89%

。

2012

年

1-6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12434.40

万元，净利润

670.12

万元。

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53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份，公司住

所浦东新区曹路镇金海路

3158

号

2

幢，法定代表人任伟泉，经营范围为：锂离子电池

负极材料及其他碳素材料的研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自行开发产品

生产、加工及销售，实业投资、仓储（除危险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

来一补

"

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附设分支机构。 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资产

总额

53053.84

万元， 负债总额

27271.63

万元， 净资产

25782.21

万元， 资产负债率

51.40%

。

2012

年

1-6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26574.43

万元，净利润

1962.39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系为控股子公司满足日常经营需要而提供的担保。 被

担保企业经营稳健，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65974.76

万元，无逾期担

保。

五、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及其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